附件2

广西贸促会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目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修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的通知》要求，2020年后我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由部门自行编制，不再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定更新指导目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综〔2019〕4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修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的通知》(桂财综〔2019〕5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办公室财务起草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分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修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的通知》(桂财综〔2019〕51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综〔2020〕45号)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综〔2020〕75号）

三、起草《目录》的总体考虑

一是严格执行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要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对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实行目录管理；二是结合实际，形成本系统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并逐年完善，体现规范性、科学性、可操作性。

四、主要内容
《目录》共2大类11款48项，规定了我会政府购买服务主体、客体、种类、性质和内容，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类和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项类。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类下包括2款，规定了在认证管理服务、公共公益宣传方面属于政府职责范围、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服务事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项类包括9项，规定了在法律服务、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类、机关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类、会议和展览、绩效评价、财务会计和审计服务类、后勤服务及其他等属于政府职责范围、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为政府更好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事项。

《目录》明确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有：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行政管理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等事项；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货物和工程；服务与工程打包的项目；人员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由政府提供的效益明显高于通过市场提供的服务事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

购买服务主体有：广西贸促会本级、广西贸促会机关服务中心。

可作为本系统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有：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划入公益二类或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法成立的企业机构等。 

我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今后实行三年一调整，届时各部室结合本部室的工作需要，对照各自中长期规划，根据中央、自治区文件中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变化、公众需求和工作实际等情况，汇总报送办公室财务进行修订，然后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并在我会网站公布，未经自治区财政厅同意，不得自行修订本系统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